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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股份化”与“城镇化”
———郊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个案研究

刘　 能,陆兵哲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

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

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 -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

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

结构;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

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
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践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

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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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针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
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原农业部早在2007年就出台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开启了以建设农村股份制为核心内容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审议通过了《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特别是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将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推广到全国范围,并提出2021年底基本完成农村



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此后,农业农村部与16个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先后部署5批试点,覆盖

全国所有涉农县(市、区)。如今,这场以建立“农村股份制”为核心要点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

务已基本完成。
“农村股份制”包含四方面要素。第一,以农村社区及其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单位;第二,将集体资

产全部或部分地折成股份,并按照一定的配股标准量化至集体中的成员个人;第三,集体财产依旧保

持集体统一经营,村民股东享受按股分红;第四,采纳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议决方式。实际上,
这不是“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经营方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农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农村地

区为了优化乡镇企业的经营状况,就曾率先引入过股份合作制 [1] [2]1 - 8。然而,如今中国的大量农村已

经远离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如果说20世纪的相关实践重点是为了向村镇集体企业引入现代企业管理

模式,以突破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瓶颈,那么如今这场被称为“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农村股份制

变革,其核心则在于在经济层面将农村转型为股份化的法人组织。换言之,这场变革不再是村庄所辖

集体企业的经营方式变化,而是一场针对村庄本身的社会经济变革。①

对于这场变革,学界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将之视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 [3 - 6] 。然而农村股

份制改革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一场涉及农村社会全域的重大变革。这要求我们不应仅仅

将之视为集体经济经营方式或产权制度的变革,而应将这场变革放在整个农村基层社会及其与城市

的关系中来考察其社会影响。那么,对于已经走出乡镇企业时代的广大农村而言,股份制改革究竟产

生了哪些社会影响?这一改革使农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呈现出哪些新的样貌?这些问题构成

了本文的研究关切。

二、 文献回顾:“农村股份制”的社会影响

(一) 既有研究及争论

作为一项集体经济制度,农村股份制首先受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关注。这些研究采用制度分析

的方法,聚焦于股份制治理结构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农村股份制通常借鉴股份公司

的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突出产权清晰的特点 [4] 。这使该制度有助于盘活集体资产,推动生产要素在

市场中充分流动,壮大集体资产总量 [7] 。所以,股份制能够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水平,激发农业农村

发展的内在活力 [8]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围绕效率原则的分析常常会掩盖其他复杂要素的重要性,以
至于滑向“农村问题的经济式”处理 [9]1 - 2,导致只见“股份制”而不见“农村”。与之相比,社会学则注重

考察农村股份制对乡村社会层面的总体影响,特别是这一变革对基层社会共同体和政权组织的影响。
一些社会学研究指出,股份制组织为农村社会共同体和基层组织注入了新的积极元素。如刘玉照

和田青 [10] 认为,在成立股份制时重新划定村庄边界的过程正在重塑农村的共同体结构,这个过程在

进一步强化集体产权边界的同时,实际上也逐步明确了这一边界相对于共同体其他界定维度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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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涉及农村集体产权的各项改革中,农村集体资产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岭、草
原、荒地、滩涂等资源性资产;第二类是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具器具、农业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

企业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无形资产等经营性资产;第三类是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等方面的非经营性资产。基于这种分类,这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为重点任

务”,这充分体现出了村庄本身走向股份化和法人化的变革逻辑。一方面,在集体土地大部分已承包到户经营并基本完

成确权登记颁证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体地位的主要体现即为其掌握的大量经营性资产;另一方面,2016年的中

央文件提出要通过这场改革“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并“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这也真正

使村集体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经济主体。



性。一项对浙江农村的案例研究发现,股份合作社能使村民再次联结为以利益为纽带的共同体,突出

团体的排他性与集体认同感,使社区成员得以有效组织起来 [11] 。与此同时,有研究认为,农村股份制

提升了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水平。股份制使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确权到户、量化到人,扩大了

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联结空间,也为扩大公共事务的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了渠道与动力 [12] ;由于农村集

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培育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因此也为基层有效自治提供了保障 [13] 。还有

研究指出,许多农村股份组织除了经营管理机构之外,还设立了大量专门负责社会管理的非经营性机

构,在实现“村庄企业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村庄单位化” [14 - 15] 。这使其通过社区内部的福利分配重新

激活了社会主义集体制遗产,并为村庄自力更生提供了制度基础 [16] ,有助于农村基层组织更好地发

挥治理效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宗智教授认为这场集体产权改革具有释放中国农村社区这个基本

单位的潜能,因而有助于重新振兴基层社区 [17] 。
然而,对于农村股份制与基层社会共同体和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提出相反的论点。有

文献指出,股份制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其必须代表股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这会使国家力量难以介入

正经历着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利益调整的农村中 [18] 。一方面,农村股份组织为农民主张土地权益提供

了规范框架,进而在围绕土地征收的斗争中发挥一定的保护性议价作用 [6] ;另一方面,村集体以股份

制形式对资产进行开发获利,使农民成为靠集体分红和租金为生的“新中产阶层” [3] 。在这些研究看

来,农村股份制实际上弱化了基层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统筹发展能力,有可能使基层陷入组织化困

境和公共治理危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当社区股份合作社使村民变为企业持股员工,那么

农村中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会转变为业缘关系,将不再有“村集体”的性质 [19] 。更进一

步,有研究指出股份制形态下的非农集体经济的“社会性”呈现弱化甚至流失的状态 [20] 。在这些研究

看来,农村股份制将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到农民个体,使集体资源成为个体利益的集合;而面对众多分

散的、其财产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子化个体,虚化的集体组织将会缺乏利益调整空间 [21] 。

(二) 本文的分析框架

毫无疑问,农村股份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这凸显了上述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价值。然
而遗憾的是,已有的相关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对此,本文认为股份制改革对于农村的总体影响实

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当我们跳出这种二元思维、采取更加综合的视角时会发现,在许多

情况下,这些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是同时存在的:农村股份制的确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成了

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或收入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政权组织化水平的下降;股份制改革重新

划定并强化了村庄的共同体边界,但没有成为限制农民个体能动性的集体主义束缚;农村股份制为村

集体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制度支撑,但未必会使农村成为阻碍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反抗性力量。值
得指出的是,这些社会事实的共存并不意味着该制度是一个充满内部悖论的社会安排。本文认为,当
代中国农村的几乎任何一场变革都已经深刻地嵌入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变迁之中。当我们将农村股

份制放到城乡关系变革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会发现其看似矛盾的社会影响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统一于

农村的城镇化逻辑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判断,即农村股份制改革本身构成了城镇化机制

的一部分。
城镇化(城市化)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向城市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过

程,是当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变革之一。中国广袤而复杂的社会地理条件使不同地区农村的城

镇化转型呈现差异化的样态,难以一概而论。然而,考虑到城市对农村的影响通常因农村相对于城市

的空间距离而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所以相比于远离城市的农村而言,城市周边的农村通常更加突出

地被纳入城镇化机制和过程之中:这些位于郊区的农村自然也成为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点关注类型。
在本文中,郊区农村看起来为农村股份化改革与城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观察窗口。基于城市周

041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024 年



边的区位条件,郊区农村受城市影响更加深刻,城镇化转型与发生于其中的其他重大变革之间的交互

效应也更加明显。因此,本文将以一个郊区农村为案例,揭示作为一项集体经济制度的农村股份制在

农村城镇化转型方面的具体影响机制。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的特征,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2] 。特别是对于以土地和人口为主题的城镇化进程,学界聚焦于中国人口

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 [23 - 24] 。借助人口 -土地城镇化分析框架,本研究发

现农村股份制看似矛盾的多重影响在郊区农村表现出一种统一逻辑,即该改革同时推进了农村的人

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由此构成了当地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在人口城镇化方面,这一制度在明确

农民的集体权益资格的同时,也通过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机制,给予农民个体在农村之外的更多

自主发展空间;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农村股份制通过赋予村庄独立的经济法人资格,为其强化自身组

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并形成了谋求集体发展的激励机制,使位于城市周边的农村成为土地城镇

化链条中的积极行动者。
总之,本文无意对已有研究中的争论进行“孰是孰非”层面的澄清,也并不否认农村股份制本身的

复杂性和“矛盾性”,而是期望在看到社会事实的复杂性的同时,避免陷于非此即彼的二元争论。在城

镇化的分析框架下,上述农村股份制看似矛盾的社会影响在郊区农村获得了一种整合性的解释。对
此,本文将主要针对其促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这两个方面的动能来展开论述。

三、 案例介绍与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 N 村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农村,位于 K 市郊区,目前有户籍人口4000余人。2017
年,K 市市委、市政府颁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四年时

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2018年12月,N 村成立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开始了相关改革工作。在早期的宣传动员阶段,N 村在村中最主要路口挂上

了写有“农村改革全方位,资产股改是关键”和“资产变股权,村民当股东”两条横幅。可见,在 N 村的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村股份制”的建设是核心内容。七个月后,N 村正式宣告建立农村股份制。
在这场改革过程中,N 村所做的核心工作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清产核资,即对村集体目前所拥有

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根据公示文件,N 村共有集体经营性资产3520. 95万元,非经营性资产

17. 51万元,以及以土地为主要形式的资源性资产6183. 84亩。②其次是成员资格认定,即确定哪些人可

以拥有对集体资产的股东资格、享受集体资产的股份化权益。N 村为了避免争端,确定了一个精确的

配股基准日,规定在2019年1月31日24时之前去世,或者在此之后出生的村民均不享受股东资格,而对

于此时点在世的村民,再根据村内户籍关系、土地承包关系等方面进一步确定股权份额。这样,N 村认

定全村符合配股条件的共4629人。最后是确立股权配置方式,即确立如何将集体资产的股份权益分发

到每一个符合资格的人员手上。N 村设置了三种股权。第一是“基本股”,所有资格成员均享有,份额为

每人60股。第二是“村龄股”,规定村民在配股基准日前保持户籍在本村内每满一年,则获得4股,上限

为40股。因此凡是被认定具有股份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在配股基准日前户籍在本村已经超过十年的

村民,均可获得100股,这是大多数村民所获的股份份额,被称为一个“整股”。此外,N 村还设置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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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化,以及城镇化的影响在地理层面的扩散,偏远地区的农村也日益卷入城镇化进程中。
在这个意义上,对郊区农村的考察不仅是探究农村股份制与城镇化相关议题的有效途径,还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的时

间框架内对偏远地区农村作出某种预期性的理解。
按照规定,被纳入股份制改革的是集体经营性资产部分。



生子女奖励股”,份额为100股,用于奖励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村民家庭。
2019年6月,在完成这三项核心工作后,N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召开了股东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份合作社(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完成董事长、监事长的任命。2019
年6月28日,N 村村民收到了专属于自己的记名股权证。最终,N 村成为其所在乡镇中第一个建立股份

制的村庄,在集体经济层面开始以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形态运转。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2019年6月、2020年9月至11月、2022年1月在 N 村所做的田野调查。在调研

中,研究者对村委会与党支部、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的主要领导,以及普通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除
访谈外,研究者还在 N 村村委会和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包括观察基层组织的

日常工作,并参与村民股东分红的发放和多次村民接待工作。最后,田野调查还获得了 N 村股份制改

革中积累的59份档案文件,包括各种决议公示、工作执行方案、会议记录、村民明白纸、请示与批复、组
织章程等。总体而言,深入的田野调查为本研究收集到了充分的研究资料。

四、 流动的集体权益与人口城镇化

农村股份制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这一制度通过明确股份权益的共同体边

界,使村民成为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一变化并未强化日常生活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农
村股份制将农民的集体权益资格与属地化的行政管辖制度分离开来,并通过农民 -农村关系的“金融

化”转型,扩展了农民在村庄之外谋求自主发展的机会结构,也适应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

(一) 集体资产的个体持股:从户籍中解放出来

和其他农村一样,N 村在建立股份制之前,村集体成员的福利资格边界长期以来都是以户籍管理

制度来标定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户口与村民在本地的社会成员身份,以及由此生发的享用本地资

源的基本权益相关” [9]77。这使得在集体福利水准较高的 N 村,即使村民已经前往城市工作生活,但一

直以来仍不愿将户口迁入城市。正如 N 村人口主任所言,“我们村现在福利好了,所以都不愿意往外迁

户口。这就导致我们村好多人出去谋发展了,但户口还留在村里”(N 村人口主任 ZYQ,20200911)。
但是,农村股份制的建立打破了这种制度格局。在 N 村建立股份制以后,股份合作社(公司)接管

了村委会的集体经济事务,村民的集体福利也转变为以股息分红为主要形式的收益。由集体福利向股

息分红的转变,突出了成员福利资格逻辑的变化。正如《N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所规定的,“集体经

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后,由股份经济合作社向股东出具统一制式的《股权证》,作为股东参与管理决

策、享受收益分配的凭据”。换言之,在实行农村股份制后,N 村村民的集体福利资格凭证由“户口簿”
变成了“股权证”;与之相应,村民集体权益的资格逻辑由“村民委员会 -村籍”逻辑转变为了“股份合

作社-股权”逻辑。这一逻辑转变将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农村的行政管辖归属区分开来,使
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实现,不再基于其对村集体属地行政依附的事实。有研究指出,农村集体

资产股份权能改革将农民权益与农村户籍相分离,使农民能够“带权进城” [26] ,促进农民参与城镇化,
提升市民化水平 [25] 。在 N 村的实地调研也发现,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革后,已经有年轻村民认识到农村

股份制所带来的新的生计安排可能,并基于股份权益资格而将户籍迁出了村庄,以适应自己在城市中

的新生活。
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有股权,那你就能分村里边的福利。比如我闺女,她现在已经是市里

的户口了,但是现在(集体福利资格)跟户口没关系,她只要有村里边的股权证,那村里面的

福利待遇她该享受的还是可以享受。(N 村村民 SHG,20201108)
尽管“股权证”对 N 村村民而言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许多人都像村民 SHG 及其已将户口迁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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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女儿一样,认识到村集体权益的享有资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由户籍所在地决定。这一改革对个

体自主流动空间的释放也反映在村民的身份认同方面。49岁的村民 HDF 在 K 市经营一家五金店铺,
我们从对他的访谈中能更清晰地看出农村股份制对农民身份所带来的改变:它使农民在行政管辖意义

上的村民成员身份(Membership)色彩有所下降,而使更广泛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色彩有所增加。
这样(成立农村股份制)的话,村里人就都是中国公民,人家愿意去哪去哪,对吧。这是符

合国家宪法的。打个比方,为什么人们都愿意去北京呀,那肯定是北京好。(N 村村民 HDF,
20201109)
农村股份制为 N 村村民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其实深刻嵌入 N 村所处城乡变迁的背景中。学界已经

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或“人的城镇化” [27] 。而在关于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研究中,户籍

制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大障碍 [28 - 29] 。对于该议题,大量学术讨论立足于城市一端,认为打破城乡户

籍制度区隔、使进城农民能获得与市民相同或相近的制度权利,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的人口城镇化。与
此同时,在农村一端,户籍与村集体权益的绑定在现实中也对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造成了阻碍,导致

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农村户口,而这充分例证了人口城镇化中户籍带来的制度区隔 [30] 。在这一现实背

景下,农村股份制对于“人的城镇化”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它通过集体资产的个体持股,使农民的社区

权益与属地性、行政性的村籍制度剥离开来。由此,股份制改革从农村一端减轻了农民进城流动的后

顾之忧,为农民走出农村塑造了更多机会结构。在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时空背景下,这有助于

以“农民持股进城、持股转职转产”的形式,突破农村人口流动的瓶颈 [31] 。

(二) 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
从形式上看,农村股份制对人口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来自农民集体权益与户籍制度的分离;而在实

质上,农民与农村之间关系的“金融化”则是该制度推动农村人口城镇化迁移的关键。农民-农村关系

的“金融化”是指农村股份制建立后,以获得股息分红为核心的金融权利逐渐演变为村民和村庄归属

关系的最重要基础,从而使股东-股份公司式的金融关系在农民与农村间得到强化。这种金融化关系

的特点在于,其不以农民个体在农村中的社会性存在为基础,而是基于村民所持金融权利的符号性存

在而成立。在 N 村,农村股份制建立之后,村集体福利的性质由村集体的公共产品转变为衍生于个人

在集体经济事业中所持股权的财产性收益。基于这种金融关系,如今在村民眼中“属于 N 村的一员”
最根本的体现就是“享受村集体的股份权益”,即使个体的主要生产、生活活动并未在村中展开。

从村集体福利核算与分配方式的演变方面,我们能看到这种金融化关系的重要特点。《N 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股权实行静态管理,一次配股,终身受益,固化股权”。按此规则,村民

的股东资格一旦确认,即使去世之后,也可凭股权分配记录享受股份权益。这意味着村集体权益的指

涉对象发生了变化:其不再凝结于一位位朝夕生活于村庄共同体中的村民人身基础之上,而是表征在

一个个非人格化的金融权利符号之上。通过对比股份制改革前后 N 村财务室制作的两份集体福利发

放登记表(见表1、表2),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立股份制之后,每人应得的集体福利不再以“村民身份 -
福利资格”的人身对应逻辑来确定,而改为以“每股补贴单价 × 所持股数”的数字符号逻辑来计算。更
吊诡的是,2020年的集体福利受领表中的几位村民股东在此次福利发放之前已经去世,但村集体仍以

“股权证”的存在为依据对其发放集体福利,①这在先前是匪夷所思的。简而言之,在农村股份制下,每
一位村民(股东)逐渐以脱离人身基础的股份权利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农村的经济事务管理当中。正是

由于农民与农村关系的金融化,集体权益不再以村庄共同体生活为前提,甚至可以脱离集体成员在世

的人身基础,而建立在以股权证为载体的金融权利符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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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规定,已逝股东的集体分红由其股权继承者(通常为其家人)受领。



表1　 N 村2018年村民物业费、采暖费补助受领表(节选)
序号 姓名 物业费补贴 / 元 采暖费补贴 / 元 总计金额 / 元 签字

1 HXB 200 200 400
2 XYK 200 200 400
3 LGS 200 200 400
4 HL 200 200 400

…… …… …… …… ……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
注:姓名已作匿名化处理。

表2　 N 村2020年股东物业费、采暖费补助受领表(节选)
序号 股东姓名 总股数 物业费补贴单价 / 元 采暖费补贴单价 / 元 总金额 / 元 签字

1 HYH 100 3 2 500
2 LZJ 75 3 2 375
3 HSW 100 3 2 500
4 ZZ 100 3 2 500

…… …… …… …… …… ……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
注:姓名已作匿名化处理。

农村股份制中蕴含的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对于城镇化变迁下的当代农村有重要意义。
在城乡流动日渐频繁的宏观背景下,不论是否来自郊区,大量农民在更广泛的城乡场域中建构着自己

的生活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持股个体的农民也将其农村的金融化关系投射到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层面,为城乡之间搭建了一层金融关系。早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曾

指出近代中国的城镇与农村之间存在紧密的金融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城镇中居住着大量的“不在地

主”,他们以租金为纽带将城镇与农村紧密联系起来 [32] 。与之相比,如果说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在原

初体现为不在地主的“租金”纽带,那么在如今的农村股份制下,“股权”则成为进城迁移农民将城市

与农村紧密连接起来的重要纽带。当然,相对于地主资本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和社会不平等,
如今农村股份制集体化与规范化的经营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村集体资产的良性运转。更重

要的是,以股份权利为核心的金融化机制使农民与农村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有助于人口在进城过程

中既避免与农村完全切断联系的“拔根的”城镇化 [33] ,又能够摆脱将农民束缚在农村中的僵化制度

关联。

五、 “村庄公司主义”与土地城镇化

除了上述村民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外,在村集体层面,我们进一步发现,股份制似乎已经成为农

村增强组织能动性、争取自主发展空间的制度支撑。但与此同时,作为经济法人的股份制公司也并未

站在地方政府统筹发展的对立面;相反,新创造出的股权分红压力使一些农村以“村庄公司主义”的模

式将自身发展进一步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发展逻辑当中。

(一) 村庄公司主义:从“政经分离”到“实体化互嵌”
有研究指出,农村股份制致力于将集体资产落实到成员个体产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村“集体

资产的分割” [34] 。但是研究发现,“分割”集体资产的股份制并未使 N 村走上组织衰败的命运,反而强

化了村庄自身的集体性存在。其核心机制在于农村股份制中的基层政治-经济关系调整。《N 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章程》提出,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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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引导下,研究认为农村股份制蕴含的这种政治、经济事务

权责分离有助于解决农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问题 [35] 。然而,N 村的案例为我们揭示出,农村基层组织

常常将股份制改革中的“政经分离”原则演绎成政治与经济事务的“实体化互嵌”关系,进而将其从提

升经济效率的要求,转变为增强基层组织能动性的手段。
政治-经济的“实体化互嵌”关系意味着,农村集体组织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使履行经济和行政功

能的机构各自获得去依附性的实体化地位,但同时在实际运行中保持着深刻的相互嵌入关系。在 N
村,“实体化互嵌”的政治-经济关系实现于财务和人事这两个最重要的基层组织维度。在财务制度方

面,N 村股份制中“政经分离”要求的实现方式并非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分账管理、分账使用 [8] ,而是

一种“财务转轨”,即由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全面接管村委会的财务管理职能。这样一来,基层财

务运行并没有进行形式上的分离,而是由一个行政组织账目转换到了一个企业法人账目,由后者来承

担村集体的所有经济金融事务。在人事制度方面,N 村虽然建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成立了董事会、
监事会等机构,但这些机构与基层行政组织在人事安排上是高度重合的。以董事会为例,N 村股份合

作社(公司)首届董事会的9名成员均由时任 N 村党总支和村委会成员兼任。尽管有批评指出,这种交

叉兼任情况会带来基层干部角色冲突和机构运行效率低下 [31,36] ,但在实际运行中,两个机构的人事交

叉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以保证基层经济实践与行政运行的效率。
事实上,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难以真正分开恰恰反映出基层组织经营性的使命要求 [37] ,所以农

村政治-经济的“离而不分”不能被笼统划入新制度经济学所批评的百弊丛生的制度模糊。相反,通过

确立股份合作社(公司)的实体化独立存在,同时保持其与基层行政组织的紧密嵌入关系,股份制改革

为 N 村提供了一个既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又可服务于村集体组织的制度平台,进而

解放了农村基层的经济开发与经营能力。对此,N 村村委会主任将股份合作社之于村委会的意义比作

国有控股企业之于国家政府部门的意义,来向研究者说明其对基层组织经济开发能力的释放效应。N
村财务主任在访谈中也表示股份合作社使本村获得了更多自主发展空间:

原来只有村委会的时候,它相当于是一个事业单位,那就只能乡政府去拿这个钱做投资

去。现在咱们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那股份合作社运营的那些资产可以用作对外投资啊。所
以你看,现在成立这个股份合作社之后是要比原来好,有一点发展空间了,有自己可以操控

的空间。(N 村财务主任 LH,20201105)
可见,着眼于“集体资产分割”的农村股份制并未削弱 N 村的组织能动性,反而拓展了 N 村基层

组织的自主行动空间。通过内部结构重组,村集体具有了市场主体身份,经济法人色彩显著增强。如此

一来,股份制下的 N 村逐渐趋向于“村庄公司主义” (Village Corporatism)①的发展方式,即以现代公司

法人的身份为自身建立起新的经济、政治组织模式,来实现村内资源的积累与分配 [38]123。②正如在股份

制改造伊始,N 村村委会在《致广大村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的,“今后

成立的 N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将作为市场主体运行,参与市场竞争,可投资、入股、参股、联营,
提高集体资产经营效益”。这意味着,在城乡资源互动中,村集体借助自身的经济法人角色,能够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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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文“Corporatism”一词来自“Corporate” ,通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社会团体的整合性与统一性,二是强调公司

组织的商业属性。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该词也有两种常见译法,分别为“法团主义”和“公司主义”。这里的“Village
Corporatism”强调村庄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公司化运作模式,因此译为“公司主义”。

这一新的局面不同于学界在20世纪末对中国基层“地方法团主义” ( 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理论刻画。“地方

法团主义”理论聚焦于基层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指出基层政府在地方发展绩效的激励下常常谋求多种途径来积极

介入、激励、推动其辖区内企业的发展,强调基层政府与辖区内乡镇企业的关系就如同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一般。然
而在 N 村,其辖区内已经没有乡镇企业,如今的村庄公司主义表现为村庄本身在正式组织层面既是一个行政组织,又
是一个经济法人。



济治理维度拥有更多的组织行动能力 [39] 。也正是通过这一机制,股份化变革塑造了郊区农村参与地

方城镇化进程的新形式。

(二) 嵌入土地城镇化的农村股份制

除了赋予 N 村更灵活的行动空间,股份制也为其谋求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强的激励。股份

合作社的企业治理结构蕴含着为实现股东(即村民)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的要求,所以股份化、法人化的

农村通常更加致力于谋求发展资源 [40] 。调研发现,“股东”身份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N 村村民

对村集体福利的看法。具体而言,以股份形式将集体资产转化为农民个体的财产性收入,使村民开始

将集体福利看作自身股权交由村集体经营所产生的应得股息分红,也强化了对未来村集体福利持续

增加的期待。这激励着农村基层干部不断谋求村集体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对于一个已经没有集体企业

的郊区农村而言,N 村将谋求村庄财政与股息分红可持续性的努力投向了土地。如今,基于郊区的区

位价值,N 村将土地资源视为发展本村集体经济、维持集体福利的最重要支点。甚至如一位村领导所

说的,“村里边的唯一资源就是土地,你只能以你的土地去吸引资源,靠土地吸引投资” ( N 村村委

HJW,20200910)。在农村股份制建立后,N 村村支书也期待转变本村土地的粗放式经营模式,采取其

他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的精细化经营方式。
我们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租赁。但是我们现在是粗放式的经营,我们只是出土

地,然后你们在上边搞仓库,搞工厂,那你给我租金。……现在成立股份合作社,我用我的土

地可以置换出一部分商业,我把我的商业变换成资产,用这些资产做租赁,租赁完了之后当

作集体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N 村村支书、股份合作社董事长 ZSZ,20200903)
N 村的土地经营计划已经付诸行动。在 N 村农田的北侧有一块面积为200多亩的集体建设用地,

因无建设项目而长期闲置。2019年 N 村建立股份合作社后,村领导对这块宝贵的建设用地被长期荒废

感到惋惜,决定重新在这块建设用地上引进开发项目以增加集体经营性收入。一番努力后,N 村与 K
市第一中学达成合作,将引进 K 市一中在这个地块上建立一座分校。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商谈过程

中,N 村都以股份合作社的法人角色与对方共同推进项目的立项与审批。最终,N 村股份合作社(公

司)与 K 市一中教育集团于2021年11月签订用地协议,将该建设用地中的112亩以2. 5万元 / (亩·年)
的租金租赁给 K 市一中用以建分校,并计划将余下的大约100亩土地用于校园周边服务业开发。由于

K 市一中是该市的重点中学,所以 N 村领导在该项目中看中的不仅是这些土地租金,更看中的是引进

一中在此建设分校为本村带来的产业资源和人气集聚效应。
尽管引进重点中学落地和谋划服务业开发只是一个开始,但从中可以看到,在股息分红的压力

下,挖掘土地的潜在区位价值、谋求辖区内土地开发已经成为 N 村领导的共识。在此基础上,N 村股份

制改造使之可以以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经济主体身份,致力于精细化地经营土地。我们看

到,股份制的运作是嵌入这个郊区农村本身的城镇化变迁进程中的。在已有的土地区位价值基础上,N
村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其顺应并促进了土地的资本化经营。已有研究指出,城市扩张中的土地

开发不是市 / 县政府单方面垄断土地开发收益的行为,农村基层组织也以积极的行动模式谋求土地开

发的部分控制权,二者共同塑造了土地开发的最终实现形式 [41] 。与之相似,股份制改革使像 N 村一样

的郊区农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法人化、村庄公司主义)参与这场土地城镇化变革。通过将自身发展嵌

入土地开发这一城乡变革逻辑之中,村集体成为城市“增长联盟” (Growth Coalition)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42] ,在参与并推动土地开发的城镇化机制中,实现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转变为市场法人的农村在更多时候并非城镇化扩张的阻碍力量,反而成了城乡土地开发与治理的

中介人(Broker) [38] 。最终,除了城市政府之外,转变为法人组织的郊区农村也成为土地城镇化发展链

条中的重要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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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讨论:历史比较、现实意义与理论反思

以一个郊区农村为案例,我们发现股份制改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首先,这一制度为农

村塑造了一个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但对于农民个体而言则没有增加集体化带来的可能制度束缚。
其次,股份制将集体资产转化为农民个体的财产性收入,但这并未弱化村集体的能动性,反而为农村

赋予了更灵活的经济能动性。最后,股份制为农村争取发展资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但这也并没

有削弱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核心的城乡统筹发展。农村股份制的这些不同面向在实践中都是真实存在

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充满悖论的制度安排。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社会事实之下,其实蕴含

着清晰一致的逻辑,即股份制改革为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准备了一种特定的城镇化推动机制,集中

表现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方面。从村民日常生活来看,这一制度以“股权”而非“户籍”来重

构农民与农村的关系,从农村一端解放了户籍对农民进城的束缚。而从村集体组织来看,农村股份制

提供了一个既保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又可服务于村集体福利责任的制度平台,股权分红的压力也

激励农村不断谋求发展机会,以经济法人的角色将自身进一步嵌入地方政府的城镇化脉络中。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这并非现代股份制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为了激发集体经

济组织的活力,发达地区的一些农村展开了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以村民自愿投资入股的“新集体主义”
形式来动员村内资源,发展集体经济 [43]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依托,因而这一时期的股份制实践集中于乡镇企业的建设与改制。①在相关政策的引导

下,位于城市周边的大量农村借助股份合作制动员个体资源来组织兴办乡镇集体工业,在吸收农村剩

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同时发展了生产力 [44] 。在30余年后,中国农村再度引入股份制。尽管与20世纪

的相关改革存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这显然昭示着更多的历史分野(见表3)。首先,从参与主体的范

围来看,20世纪农村股份制的参与者主要是部分有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农民 [2]6 - 7,而如今的农村股份

制则将村集体组织的全部成员转化成了股东,实现了全面意义上的“村民变股东”。其次,在制度目标

方面,如果说20世纪在农村引入股份制主要是为了组织生产,动员村内分散资源来兴办集体产业,那
么如今农村股份制的目标则更多聚焦于利益分配,致力于理顺农村的产权利益分配关系。此外,围绕

股份制,两次改革在农村资源导向方面也表现出差异:前者致力于以股份合作形式,实现农民个体资

源的集体再组织;而后者则通过折股量化,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个体实有化 [10] 。最后,聚焦到郊区农

村而言,这两场改革的总体影响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促进了当时中国城市周边农村的工业化转

型,那么后者则在新时代成为相关区域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推动力量之一。
总之,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改革中对农村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的强调,如今的股份制改革将

农村更多地视为处于城乡联系之间的“关系性区域” [45] ,致力于在开放与变动中理顺城市与农村、农
村与农民的关系,以使农村更好地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由此,农村股份制也让我们看到了构

建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更多现实可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发布《关于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提出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

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这一总体要求下,如何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促进城

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平衡流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共同繁荣,成为引起各界思考的重要问题。农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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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了围绕乡镇企业的模式之外,佛山市南海县(现南海区)等地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进行了围绕土地的村庄股

份制试验。这项制度把土地折价入股,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民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土地资产收益分红。不过,这种

土地股份制的实践主要发生在1998年国家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之前,而且只出现于零星几个县(市),并未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



制让我们看到,一些郊区农村借助股份制法人组织的制度支持,积极融入当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在
实现城市与农村共享发展红利的均衡发展目标的同时,也以集体权益股份化流动的形式,弹性适应了

城乡人口要素流通的总体趋势。因此,农村股份制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可以成为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力支持,有助于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表3　 当代中国农村两次引入股份制的历史比较

时间 20世纪80—90年代 21世纪10—20年代

重要政策文件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

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990年,农业部,《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

定》;
1992年,农业部,《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

股份合作制的通知》;
1994年,农业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

见》

2007年,农业部,《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2014年,农业部,《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

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参与主体范围 一部分有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农民 农村集体组织的所有成员

主要制度目标 组织生产:动员分散资源以兴办集体产业 利益分配:清晰落实产权分配关系

农村资源流向 个体资源的集体再组织 集体资产的个体实有化

对城市周边农村的

总体影响
适应并促进工业化转型

适应并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这一宏

大转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将农村股份制纳入城镇化研究框架中进行考察也有进一步的理论意义。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的

研究中有较突出的城市中心主义取向 [46] 。在其中,城市总是能动的,是处于自主扩张中的;而农村常

常是被动的,不断地被城市吸纳与裹挟。尤其面对中国近年来各城市如火如荼的土地开发实践,学界

进一步将考察重点放在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实践之上 [47 - 48]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城镇

化不仅仅是城市一端主导的自我扩张和对农村的吸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最终并非必然走向衰败

与终结,甚至还能以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参与城镇化。在股份制改革后,不论是以经济法人身份、以“村

庄公司主义”模式在土地城镇化脉络中实现利益共享的方式,还是以集体权益的流动性、农民-农村关

系的金融化从而在人口城镇化脉络上释放能动空间的方式,都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本身在城镇化变革

中的重要角色。由此可以说,城镇化并不总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与农村“此消彼长”的线性转型,农村

与城市实际上都以积极角色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城镇化机制。因此,在城乡变迁研究中将农村社区

作为微观观察的窗口,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仍然有重要价值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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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ing”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A Case Study o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 a Suburban Village

LIU Neng, LU Bingz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reshaping the Chinese rural society, but its social
impacts on the village are still in debat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suburban villag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eemingly con-
tradictory effects of the village shareholding system are jointly promo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villages.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villager-village relations, this reform has detached villagers collective rights from their dependency o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creating more space for villagers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utside the village. This generates new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llage shareholding system has become institu-
tional support for emancipating villages organizational agency. As a corporate body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village, under
the pressure of maintaining share dividends, is devoted to seeking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ization of land. Overall, the demu-
tualization and shareholding of the village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it inspires us to reflect on the “ city centrism” in the studies of urbaniza-
tion.

Key words: village shareholding system; urbanization;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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